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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立美術館  

2 0 2 6 年申請展徵件簡章  

 

一、辦理目的： 

        嘉義市立美術館（以下稱本館）為推動視覺藝術的創作與發展，鼓勵藝術家與大眾互動交流，提升

創作發表及藝術教育的連結效益，特訂定本展覽申請要點，提供國內外藝術家創作發表之平台與機會。 

二、本簡章所稱展覽徵件的場所，係指本館所屬展覽場所（以下稱本展場）。 

三、展覽類別： 

        以視覺藝術為主，不限類別。 

四、申請資格： 

(一)  從事當代藝術創作、展覽策劃之個人或團體（不限國籍）。 

(二)  自展畢日起算二年內，曾於本館申請展展出過之個人或團體，不得重複申請。 

(三)  各級機關、學校之社團聯展或畢業展，均不受理申請。 

五、展覽內容：  

申請展出作品之內容、形式、媒材不拘，具有以下特質之展覽提案得優先採納：  

(一)  具有策展人或計畫型之藝術家個人創作或主題展覽提案與發表。  

(二)  首次在本市公開發表之新作展出。  

(三)  能提供民眾互動參與機制的展覽提案。  

(四)  已獲得政府或民間獎助/補助而有待展出之申請案。 

六、展覽地點： 

        以嘉義市立美術館特展廳為展覽計畫主要場所。該展區約 74.1 坪（約 245 平方公尺），木質地板及

白色漆矽酸鈣牆面，天花板保留原始鐵製桁架。展區平面圖詳見附件。 

七、徵件時間： 

        本館以每年召開審查會議一次為原則，徵件時間為即日起至 2026年 4月 24日（星期五）止受理申

請（以郵戳為憑）。因徵件結果、展覽場地、檔期之調度，本館可彈性調節，並另行公告之。 

八、展期排定原則： 

(一)  每檔展期以八週為原則，本館得參酌需要調整之。 

(二) 本次排定檔期時間為 2027 年 3 月至 2028 年３月止（每檔依審查結果通知，確切展出日期視

本館展覽安排及與展出者協調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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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展出人因故無法如期展出者，需於展前三個月以書面述明理由，正式知會本館。 

(四)  經審查通過後，由本館安排展出日期，並以公文寄發通知；本館保留調整檔期之權利。 

九、參加辦法： 

(一)  送審資料以掛號郵寄或親送： 

嘉義市立美術館「美術館申請展」收 

電話：05-2270016 分機 302  展覽教育組 李先生 

地址：600 嘉義市西區廣寧街 101 號  

十、送審資料(總量不超過 300MB)： 

(一)  展覽申請表一份 

(二)  展覽計劃書/展覽空間及展示說明 

(三)  展覽作品清單 

(四)  展覽作品資料： 

1.   圖檔：格式限用 JPG；單張檔案不超過 1MB。 

2.   影音多媒體：格式限用 MP3/MP4；單個檔案以精簡版不超過 3 分鐘為限。影片檔另可透

過網路空間，以 QR Code 提供。 

(五)  上述檔案請提供電子檔一份，可透過光碟或隨身碟提供。 

(六)  所有送審資料請自留備份，包含光碟及隨身碟，恕不退回。 

十一、評審方式：採二階段評審 

(一)  資格審核：由本館進行資料審核。 

(二)  評審會：由本館聘請專業人士組成審查會議審查。  

(三)  未通過評選者得於次期重新提案送件，惟對各期評選結果不得異議。 

十二、注意事項： 

(一)  展出者須於評選公告後完成簽約。因故無法配合展出，須於預定開展日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本

館，並經本館書面同意。無法配合展出亦未於開展日期三個月前書面通知者，本館並得於三年

內不受理該展出者（含個人或團體）同一案之展覽提案。 

(二)  展出者應依與本館契約之規定，於各時間點提送展覽相關資料與本館確認。 

十三、佈展須知 

(一)  本館申請展僅提供場地使用及邀請卡（或 DM）印製費用，並視該年度展覽經費核定狀況，酌

予提供展覽製作費。 

(二)  邀請卡（或 DM）印製須符合館方版型、數量即經費規定。 

(三)  藝術家應於使用檔期內將展品運至本館（不得提前運抵），場地佈置最遲應於開展前 2 日完成

佈展（以利展場清潔、測試、調燈作業）。經本館同意後，可依佈展實際狀況調整時程。 

(四)  展覽結束後，應於 2 天內將作品卸展運離本館，並於使用檔期內恢復場地。 

(五)  佈置僅限於規定之展覽區域內，館內外各項公共設施（如大門、空地走道、樓梯、公共牆面、



3 

大廳、安全門、消防栓、監視器、紅外線等）不得拆卸、佔用或張貼宣傳品。 

(六)  展場地面、原建築牆面、柱面、天花板等不得挖掘、改變或使用鋼釘、黏著劑直接粘貼，如有

破壞損毀或造成漏水，應負責復原。 

(七)  館內禁止搬入危險品，並嚴禁煙火。 

(八)  展出作品以適合於本館空間展出為限，佈置方式須與本館承辦人員溝通後進行。 

(九)  大型展品如雕塑、鐵條、台架等重物，搬運時應提離地面，避免刮損地面，如有損毀，應負責

復原。 

(十)  佈置完成後及展畢拆除之廢棄物，應自行從速運離本館。 

(十一)  展覽所需視聽設備，原則上由藝術家自行準備。 

(十二)  若展出音效作品，須妥善處理隔音，避免影響鄰近展覽展出。展場上之影音電腦等設備，請

製作開關機程序表，以便展期間之使用與維護。 

(十三)  贈送花籃及花圈禁止攜入展場，且展出現場不得有作品以外之陳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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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展覽空間圖 

(出入口為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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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展覽現場圖及尺寸示意 

 

 

 


